
关于《厦门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

网约车是我市广大群众出行的重要方式。《厦门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自 2016 年 11 月实施以来，在促进我市网约车行业规范

发展，保障广大群众出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

市共有 11 家网约车企业、2.8 万辆网约车和 7.7 万名网约车

驾驶员纳入行业监管，合规化程度位居全国前列，运营安全

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日均投诉量从高峰期的 150 多起下降

到目前的 1.6 起。

为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节能减排，同

时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推动我市高素

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我局对现行的《厦门市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形成

了《实施细则（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市发改、工信、

公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等部门意见，召开了

一场网约车平台及相关车辆管理公司的意见征求会，并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根据相关部门、企业和群众提出的意见，经认真



研究并修改，形成了《厦门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二、修订思路

此次修订《厦门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

细则》，主要立足于实现网约车纯电化，并对不符合当前放

管服政策和实际情况的有关规定、许可申请材料要求等内容

进行修改，结合机构改革对相关职能部门名称或职责进行调

整。

一是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根据省工信厅等

十厅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

高质量发展推动“电动福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通知》（闽工信法规〔2020〕99 号）要求，“全省新增

和更新的城市巡游出租车、网约出租车原则上全部采用新能

源汽车”。同时，鉴于深圳、郑州、佛山及惠州等地均明确

规定网约车全部采用纯电动车型（见附件一），因此我市拟

明确规定新增和更新的网约车采用纯电动车型。

二是进一步巩固“放管服”成果。近来年，市交通运输

局着力推进行政审批“放管服”工作，实现网约车车辆和驾

驶员许可流程全程网办，并利用部门间数据共享方式实现交

通、公安、交警等部门的信息联动，原《实施细则》中对车

辆和驾驶员的申请纸质材料内容已不适应当前情况。如驾驶

员背景审核工作从原有 10 个工作日并需要提交大量纸质证



明材料，压缩到仅需要在网上录入个人信息后，5 分钟即可

完成审核工作。

三是依据性法规已经进行修正。交通运输部已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进行了相应修改，废除了规章中有碍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

外开放的规定和做法。

三、主要修改内容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保持现行《实施细则》的基本框

架，共 6 章 42 条，分别是总则、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

车辆和驾驶员、经营服务管理、监督检查、附则。主要修改

内容包括：

（一）调整法规依据并优化行政审批管理。一是根据修

改后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

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6 号），调整了相关法规依据，并取消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材料；二是根据放管服成果，增加了

对驾驶员申请从业资格的居住登记要求，取消了网约车车辆、

驾驶员行政许可时的纸质材料要求。（第一条、第八条、第

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二）加快纯电动车辆的推广应用。一是明确新增及更

新的网约车车辆应当使用纯电动车辆；二是明确了纯电动乘

用车的定义范围；三是对《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衔接

阶段的非纯电动车辆准入许可时限进行了明确（第六条、第



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三）调整相关政府部门职责。根据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调整了交通、工信、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相关职责。（第

三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附件一：

各地网约车采用纯电动车型情况

城市 条款要求 法规文件

深圳

第十四条（三）车辆为轴距

2650 毫米以上的纯电动小汽

车；

《深圳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

郑州

从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以车

辆购置发票日期为准），市区新

增网约车和更新巡游出租汽车

停止使用燃油、燃气等其他类

型车辆，必须使用行业官方网

站公示的新能源纯电动车辆。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市区出租汽

车经营者使用新能

源车辆有关事项的

通知》

佛山

第十四条（二）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应为纯电动汽车或

氢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车

辆。

《关于印发佛山市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办法

的通知》（佛府办

〔2019〕23 号）

惠州
第十二条（一）7座及以下纯

电动乘用车；

《惠州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实施细则(征询

意见稿)》


